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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例草案》  
 

第 2 條  
 
(a) 「不論是否旨在牟利的業務」包括兼具牟利及慈善性質

的業務。  
 
(b) 我們正在擬備評估指引，以供評估機構參考。然而，基

於不同行業的性質及需要各異，以致評估準則各有不

同，因此我們在制訂有關政策時，並無意為評估指引賦

予法律地位。  
 
 
第 4(2)條  
 
在一般情況下，評審當局可獨自執行其職能，但亦可能要與

經過教育統籌局局長 (局長 )事先批准的顧問、顧問委員會或
其他合適的團體合作，以便發展及實施學術或職業資歷評審

的標準及機制，作為資歷架構的基礎。由於資歷架構對香港

而言是一項新猷，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讓評審當局享有一定彈

性，俾能在取得局長批准後，延攬其他人士或機構一同執行

其職能。  
 
 
第 4(4)(a)條  
 
為提供有效率而適切的評審服務，評審當局需享有一定靈活

性，俾能在諮詢教育及培訓機構後，自行釐訂專業收費水

平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授權評審當局，讓其自行釐訂學術及職

業資歷評審的收費水平，並收取該等費用，而無須獲得局長

的事先批准。不過，評審當局的收費政策及每年收支預算，

則須獲得局長的事先批准。  
 
根據第 9(3)條因進行覆檢而徵收的費用，則須以費用一覽表

的形式提交局長予以事先批准。有關規定旨在確保收費水平

不會過高，以致令有意就評審當局或資歷名冊當局的評定或

決定而申請覆檢的營辦者、評估機構、頒授者或個人卻步。  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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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(2)條  
 
第 5(2)(b)至 (e)各條的規定，並非指評審當局在更改或撤回評

審報告時，可有追溯效力。此更改或撤回只可在評審當局作

出決定後生效。根據律政司的意見，闡釋條例時均會假定條

例並無追溯性，因此我們認為無須以明文規定立法原意。  
 
至於第 5(2)(a)條所述的情況 (即有關評審報告是倚據任何具
誤導性或虛假的資料而製備 )，我們認為可能有必要作出追
溯。因此，我們會考慮引入明文規定 (以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
建議方式提出 )，闡明更改或撤回報告的權力具追溯性。我們

相信這建議修訂能清楚顯示評審當局在根據第 5(2)(b)至 (e)
條更改或撤回評審報告時，只可在作出決定後生效。  
 
 
第 6(2)條  
 
在一般情況下，資歷名冊當局可獨自執行其職能，但亦可能

須與經過局長事先批准的顧問、顧問委員會或其他合適的團

體合作，以便日後改良資歷名冊。由於資歷架構對香港而言

是一項新猷，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讓資歷名冊當局享有一定彈

性，俾能在取得局長批准後，延攬其他人士或機構一同執行

其職能。  
 
 
第 7(5)條  
 
資歷名冊中的資歷記項 (資料 )乃由有關資歷的頒授者所提

供，然後由資歷名冊當局經過審查程序後上載到資歷名冊。

如在審查程序中發現錯誤，資歷名冊當局會告知有關頒授者

作出糾正，然後再次遞交有關記項 (資料 )予資歷名冊當局。

由於有關資料在整個過程中均由頒授者 (而不是資歷名冊當

局 )提供，所以資歷記項的錯誤均源自頒授者。因此資歷名冊

當局根據第 7(1)(e)條的規定刪除有關記項時，並無責任退還
任何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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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(1)(c)條  
 
在委任或再委任評估機構時，局長可指明有關評估機構只能

就某行業或某行業分支評估個人所獲的技能、知識或經驗，

以及該機構可頒授的資歷架構認可資歷級別。  
 
 
第 8(2)條  
 
第 8(2)條列明局長委任或再度委任某評估機構時須考慮的原

則，而第 5(2)(c)條及第 8(4)(a)條則提及評審當局評定某評估
機構不再有能力進行評估服務的事宜。評審當局作出此項專

業判斷時，應只建基於該評估機構的技術能力，而不是第

8(2)(a)-(d)條所列的準則。  
 
 
第 8(4)(c)條  
 
假如評估機構破產或決定自願地結束其運作，則局長可考慮

取消該機構的委任或再度委任。  
 
 
第 9(1)條  
 
我們預計營辦者、評估機構或頒授者可能基於兩個原因而申

請覆檢評審當局或資歷名冊當局的評定或決定： 1)申請被
拒；或 2)有關評定或決定附帶條件或限制 (包括有效期的長
短 )。無論屬何情況，我們認為並無必要暫緩實施有關評定或

決定，以待覆檢的最終結果。  
 
在第一種情況下，有關評定或決定必須實施，以確保資歷架

構下進修計劃或評估服務的質素。至於第二種情況，暫緩實

施有關決定 (即附有條件的批准 )等如撤回該附有條件的批
准。這安排未必對營辦者、頒授者或評估機構有利，因為這

會導致營辦者或頒授者須延遲就進修計劃取錄學生，或令評

估機構延遲提供評估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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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(3)(a)條  
 
根據《簡明牛津字典》 (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)，「質素」
(quality)指「事物的優秀程度」 (the degree of excellence of a 
thing)，而「保證」(assurance)則指「確定」(certainty)或「肯
定地宣告某事物是正確的」(a positive declaration that a thing 
is true)。我們相信字典的解釋已足夠，法定的定義反會不必

要地縮窄該詞的意義。  
 
 
第 11(1)(c)(i)條  
 
(a) 我們的政策原意並非使此項要求凌駕於任何人在普通法

下的保密責任，或其他有關把文件保密的法定責任之

上。第 11(1)(c)(i)條並無這種凌駕性。  
 
(b) 不遵從第 11(1)(c)(i)條所訂要求的人，並不會受到懲罰。 
 
 
第 11(1)(c)(ii)條  
 
(a) 我們的政策原意並非使此項要求凌駕於任何人須徵得僱

主同意方可到覆檢委員會席前應訊的法定責任 (如有的
話 )之上。第 11(1)(c)(ii)條並無這種凌駕性。  

 
(b) 僱主可自行決定是否准許僱員到覆檢委員會席前應訊。  
 
(c) 不遵從第 11(1)(c)(ii)條所訂要求的人，並不會受到懲罰。 
 
 
第 16(1)條  
 
除了因有關費用所關乎的事宜而招致或相當可能會就該等

事宜而招致的行政或其他費用的款額外，評審當局或資歷名

冊當局亦可在釐定收費時考慮市場對收費水平的接受程度

及其他市場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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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(4)條  
 
執行委員會是學評局轄下多個委員會之一。由於學評局將承

擔新的職能和擴大原有職能，該局須靈活考慮和制訂最合適

的委員會架構，以監察各項工作的表現。政府瞭解學評局有

意改變執行委員會現有的架構。  
 
 
第 21(6)條  
 
載於條例草案第 2 段的「評審考核」釋義，只針對評審當局
為推行資歷架構而執行的職能 (見第 4 段 )。至於第 21(4)條，
則從評審局整體職能闡釋「評審考核」，當中包括與資歷架

構無關的部分。第 21(b)(e)條容許學評局評核某人在本地或
海外獲得的總體資歷是否達到在香港取得的某特定資歷的

標準。  
 
 
第 23(4)條  
 
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10(3)(a)條的回應。  
 
 
第 23(5)條  
 
請參閱第 1150 章第 2(1)條有關「香港居民」的釋義。  
 
 
第 25(2)條  
 
在某些情況下，學評局或會聯同其他非本地評審機構，對非

本地院校進行評審。  
 
 
第 25(5)至 (9)條  
 
新增的第 5(2)(ba)條、經修訂的第 5(2)(c)條，以及新增的
5(2)(d)條，均使學評局可就發表任何材料、容許任何人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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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學評局提供的設施∕服務 (不包括評審考核 )，以及舉行研

討會等釐訂並徵收費用。我們相信，學評局作為一個獨立及

財政自給的機構 1，在釐訂有關收費時應享有一定彈性。在任

何情況下，學評局的收費政策及每年的收支預算，均須獲得

局長的事先批准。  
 
第 5(2)(ea)條規定，學評局須獲得局長的事先批准，才可徵
收進行覆檢的費用。有關規定旨在確保收費水平不會過高，

以致令有意就學評局的評定或決定而申請覆檢的營辦者、評

估機構、頒授者或個人卻步。  
 
 
第 25(11)條  
 
條例草案第 25(12)條用以修訂第 1150 章第 5(2)(h)條已經涵
蓋支付交通費等事宜。根據修訂建議，學評局可向覆檢委員

會成員支付交通費等。  
 
 
第 25(14)條  
 
除了因有關費用所關乎的事宜而招致或相當可能會就該等

事宜而招致的行政或其他費用的款額外，學評局亦可在釐訂

收費時考慮市場對收費水平的接受程度及其他市場情況。  
 
 
第 26 條  
 
(a) 「個人」一詞並不適用於「評定的有效期及規限評定的

效力的條件或限制」兩者。  
 
(b) 新增的第 5A(2)(b)至 (e)條並非指學評局在更改或撤回

評審報告時可有追溯效力。此更改或撤回只可在學評局

作出決定後生效。根據律政司的意見，闡釋條例時均會

假定條例並無追溯性，因此我們認為無須以明文規定立

法原意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目前，學評局並沒有收取政府的經常性資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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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第 5(2)(a)條所述的情況 (即有關評審報告是倚據任何具
誤導性或虛假的資料而製備 )，我們認為可能有必要作出追
溯。因此，我們會考慮引入明文規定 (以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
建議方式提出 )，闡明更改或撤回報告的權力具追溯性。我們

相信這建議修訂能清楚顯示學評局在根據第 5(2)(b)至 (e)條
更改或撤回評審報告時，只可在作出決定後生效。  
 

 
 

第 28 條  
 
根據《學評局條例》的規定，學評局在釐訂其僱員或顧問的

薪酬時，須獲得局長 (授權常任秘書長 )的事先批准。由於學
評局屬獨立及財政自給機構，故在決定僱員及顧問的薪酬及

服務條件時應享有一定彈性，因此我們建議取消有關規定。

在任何情況下，學評局的員工開支均已包括在其每年收支預

算中，而後者須先得到局長 (授權常任秘書長 )批准。  
 
 
第 31 條  
 
我們建議廢除《學評局條例》第 10 條這嚴厲的要求，即局
長凡就財務事宜作出批准之前，必須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。這規定並不適用於建造業訓練局及製衣業訓練局等教

統局轄下自資機構 (兩者分別由第 317 及第 318 章所規管 )。
為精簡審批過程，並考慮到局長對獨立及財政自給的學評局

的政策責任，我們建議廢除有關規定。教統局是學評局的內

務管理當局，且在推行資歷架構下的質素保證機制時，與學

評局存在夥伴關係，因此非常清楚學評局的政策，足以有效

監管其運作，包括其收費。 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鑑於建議有助精簡政府的行政工

作、局長對學評局有制訂政策的責任，並考慮到學評局屬財

政自給、並非接受公帑的機構，故同意廢除《學評局條例》

第 10 條。儘管該條文被廢除，但局長日後仍可向財經事務
及庫務局局長徵詢意見。如有需要，我們可在批准收費或費

用等事宜時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其他政策局∕部門

(例如公務員事務局、庫務署署長 )徵詢意見。  



8 

 
第 35 條  
 
(a) 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9(1)條的答案。  
 
(b) 「指」旨在確保第 1150 章全文措詞一致。  
 
(c) 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10(3)(a)條的答案。  
 
(d) 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11(1)(c)(i)條的答案。  
 
(e) 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11(1)(c)(ii)條的答案。  
 
(f) 請參閱上文有關第 35(b)條的答案。  
 
 
第 39 條  
 
由於學評局可把執行職能的權力轉授予某委員會 (根據第
1150 章第 8(1)條的規定 )或任何根據修訂條例第 5(2)(a)條獲
委任的人士 (根據第 29 條用以修訂第 1150 章第 8(2)條的規
定 )，我們在徵詢律政司意見後，擬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

建議，確保為執行學評局職能而提交委員會∕個人∕由多於

一人組成的小組的表述或陳述亦同受第 39 條所規管。  
 
  
第 41 條  
 
(a) 新增的第 27(4)(a)條規定，執行委員會以根據附表 2 第

7(1)段設立的委員會的身分繼續存在，而正擔任執行委

員會委員的人士會繼續擔任上述委員會的委員。在修訂

條例開始實施後，執行委員會的地位與學評局轄下的其

他委員會相同，有關委員出缺及委任委員的事宜，須根

據修訂後的附表 2 第 7 段處理。  
 
(b) 在修訂條例開始實施後，學評局須根據經修訂的第 1150

章第 3 條辦理出缺及委任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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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由於現屆委員的任期在同一日期 (二零零六年九月三十

日 )屆滿，學評局的新成員組合將會待所有現屆委員的任
期屆滿後形成。  




